承诺书
中山市小榄人民医院:
为了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贵院医用耗材相关管理规定，保证临床使用安全，确保患者和医院权益，我司承诺如下:
一、我司严格遵守《反不正当竞争法》《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及医院廉洁购销相关规定，不以任何形式向医院工作人员输送不正当利益；不组织或参与围标、串标。
二、我司向贵院提供的一切资质证照及资料确保真实有效，无弄虚造假及利用不正当手段参与贵院遴选工作。参与遴选的产品保证是在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有效期内生产的、检测质量符合国际或国家官方认证的合格产品。
三、产品的说明书、标签和包装标识严格执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要求，内容真实、完整、准确、规范，并与《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产品执行标准》等产品内容和产品特性相一致。
四、若我司产品成功中选，将严格遵循贵院遴选要求，全面配合临床开展耗材调试工作。调试期间，如耗材经临床验证未能满足实际需求，我司承诺在维持原遴选报价及质量等级不变的前提下，完成耗材更换及必要调整，确保临床使用安全、有效。
五、我司销售的产品严格依照国家、省市及区域医用耗材采购政策执行，如供应耗材涉及集采等情况，我司承诺严格执行耗材集采政策。
六、我司中选后将严格按照采购订单履约，保障供货及时、售后到位，不以任何理由擅自断供、少供、换货或降低配置标准、降低服务质量或增加耗材价格。如遇到货源紧缺、价格变动等情况，我司会提前一个月书面告知贵院。 
七、如因产品缺陷导致医疗事故或损失，我司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及赔偿。
如违反以上承诺，我司自愿接受各级市场监督局等监管部门依法作出的查处和行政处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赔偿给医院造成的相应损失。
本承诺书自签署日起生效，至耗材供应终止后满3年。

公司(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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